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党务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以及中共中央

颁布实施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实施纲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

见等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的精神，充分发挥全体党员民主教育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加强高校

党的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推动我院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结合

工作实际，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党务公开是指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有关法规的法

定和学院实际情况，除依纪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将党组织的决策

和决议、干部任免情况等党员群众关心的问题在适应的范围内予以公

开，不断增强党组织工作的开放度和透明度。

第三条 下列事项，列为党务公开内容：

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决定、决议的情况通报。

（一）学院各级党组织讨论学院发展规划、本部门工作计划及其他涉

及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的酝酿征求意见及情况通报。

（二）党委向全体党员报告工作。

（三）涉及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调整的征求意见及情况通报

（四）群众普遍关注问题的重要决策、重大改革措施、重要事项办理



及落实情况征求意见及情况通报。

(五）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和落实情况通报。

（六）党组织换届征求意见和选举情况公示。

（七）党员发展公示。

（八）干部竞争上岗、干部考察预告、干部任前公示、后备干部推荐

征求意见及公示。

（九）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报告。

（十）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及测评情况通报。

（十一）党组织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及情况通报。

（十二）民主评议党员情况通报。

（十三）党员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通报。

（十四）党费收缴管理情况通报。

（十五）其他需要公开的事项。

第四条 涉及党的秘密事项，或者有关事项尚处在党的秘密阶段，不

列入党务公开内容。

第五条 除党的秘密事项或不宜向党外群众公开的事项外，党务工作

都应当向党外群众公开。

第六条 党务公开，根据公开范围大小可以分别采用党务公开栏张贴

、校园网公布、会议通报、发放文件或资料等形式。

第七条 必要时，有关事项公开前应当先行公示，充分听取党员及党

外群众的意见。



第八条 党务公开，可以分别不同情况，采用定期或不定期公开的

方式。必要时，可以根据党内外群众的要求按照规定进行公开。

第九条 党务公开时间根据所需公开的内容的不同而定。一般不少

于3—7天。

第十条 党务公开事宜，由学院党委负责，学院党委书记作为党务公

开第一责任人。有关事项公开前，应当报经学院党委书记审核确认批

准。

第十一条 党的秘密事项，应当严格执行保密规定。

第十二条 党务公开的内容和方式，不得侵犯法律规定的公民个人名

誉权、人格权和隐私权。

第十三条 学院党委及党务部门应当主动征求、认真听取、积极采纳

党员和党外群众及有关方面对党务工作提出的意见。

第十四条 党员及党外群众对党务工作如有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

向学院党委反映。

第十五条 学院党委应建立健全群众意见反馈制度，对群众的意见和

要求要及时反馈给相关单位和个人，并将处理和落实情况予以再次公

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六条 党务公开领导小组由党委委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党办。由

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对党务公开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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